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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不是一个值得专门商榷与探讨的问题。如果非要说它

也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它也只是一个老得掉牙式的问题。

然而，这个本不是什么问题的问题却成为一个事实上必须加

以澄清与解说的问题。前不久，笔者在法律思想网上发了篇

随笔（“法治进路中，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个时间的问题

”）。由于对于民法学知识肤浅式的一知半解，所以本人单

从一个时间的角度对于我国物权法草案演进的那场是是非非

发表了下拙见。可殊不知，尽管笔者的分析是一维性的时间

视角，但是毕竟也有“侵犯”了民法学界势力范围之“侵权

”嫌疑，因此我博士期间的同学冯桂博士终于按捺不住，挺

身而出了，“指责”我跨界到民法学界已圈定的领地。开始

我本想念及同学友情而隐忍不发的，但在转而思之后，我认

为友情归友情，学术切磋归学术切磋，不能将两者混而为一

，因此我还是想一吐为快，还是想从一已之见来说明下非民

法界的学者能否将自己的“嘴巴”伸进民法学的“食槽”中

分得“一杯羹”，或者说得更宏大些，法学学术的研究能否

适度地跨界而为。 在《三国演义》中，开篇就有“天下合久

必分，分久必合”的表述。尽管这合合分分的哲理并不必定

能适用于人们对法学真理性命题的探讨之中，但是若我们潜

进人类法律文明推演的历史之中，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法学

研究中部门法学划分演变的轨迹，那么我们也就不难发现为

了法学真理性知识探求之需要，法学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个“



赤裸裸”的合合分分的辩证规律。在人类法律文明萌芽的初

期，由于社会关系的相对简单性与朴素性，及学者们对法律

真知把握的相对肤浅性，当时的法学在研究对象的类别上呈

现为大一统的格局。然而，后来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纷繁复

杂，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对立性的形成，这一社会发展的特

点就直接促使古罗马时期的法学研究中就出现了公法与私法

之分。 尽管相对于时间来说，世上万事万物都必定不可逆性

地是历史的，但历史的演进又必定是如同滚雪球一样附带着

旧事物的痕迹缓缓前进的。因此，在人类法律文明变迁的长

河中，这种公私法之区分由于其合理性而被得以代代传承，

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人类对法学部门的划分在术

业有专攻思维的指引下也一步一个脚印地从抽象走向具体。

这样一种法学研究的实践也恰好反衬出了马克思所说过的法

学实证命题：“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

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然而，时至今日，尽管“泾谓分明”的法律部门法研究模式

已极大地突破了边沁所提倡的“除了公法与私法、国际法与

国内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划分外而不存在其它第三性法律

部门”的专业划分理论，但是作为理论法律人的我们必须感

觉与认识到这样一个“铁板钉丁”的事实，即在“部门法学

日渐驰骋法学天下，并日益凌驾与自豪于唯美性的法学理论

”的今天，法学研究已突显出了大合与小合的趋势。君不见

，在法理学研究中，现代综合法学派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对所有法学流派研究的归纳与总结的功效。法律人的结论若

要使人滋生一种心悦诚服的作用，那么他就必须讲事实讲证

据。如尽管波斯纳作为经济分析法学派代言人从心底里有些



“瞧不起”自然法学派，但是他仍不得不承认：“自然法的

重要性也许不在于解决一个文明制度中出现的正常问题，而

在于它有助于决定什么才是一个文明的法律制度。”此外，

尽管部门法学各种教材与著作都在开篇不约而同、及不惜笔

墨地论证本学科属于一学独立的学科，然而若我们能理性地

拨开这层层迷雾，那么就不难发现许多目前在学界已被独立

出来的学科都是杂交的产物（这本身就是一种合），如经济

法、国际经济法等。尽管法学的演进为一个“学者们在自己

的自留地里辛苦劳作，意图标新立异”的过程，可谁又能断

然地否认法学理论的研究最终还是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

我”的研究呢？如果有人拒绝这样的命题，要么他就是在睁

着眼睛说瞎话，要么就是在逆着自己的职业良知，要么他就

是法律帝国中的“上帝”或口含天宪的“国王”。要知道，

法学学界的巨人都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前进的。 尽管当下法学

已从形式上摆脱了哲学、政治、伦理与道德的奴隶而成为一

门独立门户的显学，可谁又能否认法学仍与上述学科存在着

“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关系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作为时代显学的法学到目前为止仍是上述学科的“半

个奴隶”。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

而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与推陈出新又决定了作为回应的法律

之朴朔迷离。也正因为这一点，因此才衍生出了社会学家埃

利希所言的“任何法律的命题都不能提供法律全部图像”的

真知灼见。借用霍贝尔的话来说：“法有许多的面，要认识

法这样一种复杂的现象，单从一个角度看或者只从一个学科

、运用一种方法来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这也正是专业的法

律家经常忽略的问题。” 法律是世俗与功利的，其基本功能



在于解决自现实生活中所浮现的问题。法律实用性与消费性

的这种品性也注定了“自管自家门前雪而休管人家瓦上霜”

的研究是一种“缺胳膊少腿”的研究。比如就个案的凶杀案

来看，其所涉及的不仅有刑事法，而且更实质性地牵涉到刑

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而只有多个专业法律机器的启动

才能达到“对国家来说，社会秩序得以保障与稳定，而对于

受害人家属来说，正义得以申张，金钱的赔偿使其受创伤的

心灵得以抚慰”的效果。数年前，孙大午非法集资案的罪与

非罪问题引发了法学理论界、法律实务界与经济学界的一场

利益博弈的拉锯战。从表象上看，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也行，但是若我们并不孤立地从罪刑法定的原则来考量，

而将该案罪否问题与金融监管法的价值取向相勾连，那么我

们就自然而然地从金融安全价值优先的角度得出孙大午难辞

其咎的推论。也正因为这一点，刑法学界就派生出了金融刑

法的研究。 “法学研究能否跨界而为”似乎是一个根本上不

得台面的问题。然而，在法学学习与研究的实践中，由于法

学专业的分工至少从形式上圈定了职业学人“觅食”的领地

，所以学者们或身不由已地或潜意识地在事实上排斥“非法

”的入侵者。若真有此类不安份守已者踏入了设定的“雷区

”，那么则其可能就会被“指控”为“侵略”，这种指控可

能的依据则是非本专业人士，由于对专业知识的无知，所以

不具有在该领域内“评头论足”的资格。客观来说，此言也

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既然法学是一门源于社会

的科学，那么作为社会关系产出、变更与终止的人，无论其

是一个大字识不得一箩筐的大老粗，还是法学学界的泰斗，

他都有一定的话语权（只是公信力不同而已）。此正如同“



秋菊打官司”案中的秋菊一样，尽管秋菊并不具有法学家的

知识，但是她就认准一个理儿，那就是“你可以踢人，但绝

不能往那地方踢”。很早以前，伏尔泰老人也曾说过：“尽

管我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如此

看来，圈定势力范围的研究除了证明研究者本人的法学素养

外，也还反映出了目前法学研究中的一大习惯性的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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